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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漂節流水到渠成

隨著台灣經濟的不斷成長與人口的增加，台灣河川遭受污染的情況也

日趨嚴重，此乃各種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家庭污水、工業廢水、畜牧廢水、

都市垃圾與事業廢棄物等，在未經完善處理之下即排入河川的結果 。 此一

惡化事實可用璟保署的河川水質統計資料予以證實，例如在全省 21 條主

要河川 2092 公里的長度中，未 ( 稍 ) 受污染的比例已由民國七十二年的

74 % ' 一路下降到民國八十三年的 60.4 % '而嚴重污染的比例也在同一

時期持續地由 5.7% 上升到 16.1% ( 見表 1 ) 。河川水質惡化的結果，造

成民眾飲用水與生產用水水質惡化，淨水成本提高，水中生物存活率下

降，河川遊憩功能也大大地喪失 。

表 1 台灣 21 條主要河川污染程度百分比，單位:%

民國 未 ( 稍 )受均染 輕度約染 中度?弓染 嚴重均染 合計

72 74.0 3.6 16.7 5.7 100.0 

73 74.5 5.4 15.4 4.7 100.0 

74 69.8 8.4 16.2 56 100.0 

75 73.6 3.8 12.3 10.2 100.0 

76 71.6 5.8 9.1 13.5 100.0 

77 67.3 9.3 10.4 13.0 100.0 

78 67.4 7.0 12.5 13. 1 100.0 

79 65.2 7.8 15.7 11.3 100.0 

80 67.1 7.9 10.8 14.2 100.0 

81 59.1 13.4 16.2 11.3 100.0 

82 61.8 12.9 10.9 14.4 100.0 

83 60.8 13.8 9.7 161 100.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人十四年環境保護統計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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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條河流優先拯救

為改善河川污染的狀況，行政院璟保署於民國八十一年擬定了十項河

川污染防治策略，其中包括進行流域污染整治規劃、成立流域整治組織、

推動事業污染改善及執行主動稽查、進行污水下水道規劃與建設、遷移封

閉河岸垃圾場及清除水面垃圾、增修法令增進主動守法誘因等;同時補助

台灣省璟保處進行頭前溪、中港溪、大甲溪、烏溪、北港溪、急、水溪、鹽

水溪、 二仁溪、高屏溪及東港溪等十條污染流域之優先整治計畫 。

其實河川整治工作的基本要點在於各種污水、廢水在排入河川前，能

先經過處理以提升其水質，使其排入河川後，不致造成河川之污染 。 因

此，污水下水道之建設、用戶接管作業之完成、廢水處理廠之興建等，均

是最重要之工作項目 。 然而與河川整治相關的工作項目不吐於此，除上述

的下水道系統建設外，河川防洪治理中的築堤、河道整治、河川管理等工

作，水污染整治有關的放流管、截流站、主幹次幹管之建設，以及與垃圾

處理有關之垃圾場改善、沿岸河川地垃圾清理等工作，也應包括在內 。 此

外，為有效管制污水之排放，污水排放之許可、監測、稽查與宣導等作

業，也應一併考慮 。 由是觀之，河川整治工作芝範圍實在是相當廣泛 。

由於其廣泛，所以整治有關經費之問題就格外重要，必須妥善加以解

決，否則整治工作不能順利完成 O 就過去國內進行河川整治之經驗而言，

有關問題大致可分成三項:一是經費籌集與分攤的問題，亦即能否與如何

籌集到充足之經費來從事整治;二是整個整治經費中，民眾直接付出的部

份應該多少，若民眾直接負擔的比例大，即會造成推動工作的困難，故為

能順利完成整治作業，政府應否對民眾所應負擔之經費加以補貼;第三是

經費預算之編列問題，亦即如何能精確地編製經費預算，而不致於產生經

費追加與預算變吏，造成時間耽誤與資源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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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這些問題在過去缺乏完整之分析 ，而其又對今後國內河川整治作

業有相當程度之影響 ， 因此本文擬就上述三項經費相關問題作一探討 ， 俾

能對今後河川整治作業有所助益 。 本文除前言外分成三節 ， 首先介紹相關

法規之規定 ， 其次說明目前主要的經費問題 ， 最後分別就上述各項經費問

題提出積討與建議 。

一、下水道法突顯角色

表 2 于IJ出了與河川整治經費相關的各種法規及其公告的時間 ， 其中包

括了水污染之基本法規如「水污染防治法 j 及其施行細則 ， 相關法規如

「下水道法 j 及台灣省、台北市、高雄市等之「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辦

表 2 與河川整治經費相關之法規

法規名稱

1.水污染防治法

2 . 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

3 . 下水道法

4. 污水下水道發展方案

5 . 專用下水道建設費徵收辦法

6 台灣省污水下水道使用資徵收辦法

7 台北市衛生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辦法

8 台北市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辦法

9 高雄市污水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辦法

10 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作業處理要點

11 中央對省市政府補助事項處理原則

公告日期

80 年 5 月 6 臼

8 1 年 1 2 月 7 日

73 年 12 月 21 日

81 年 10 月 5 日

76 年 3 月 9 日

79 年 3 月 15 日

7 1 年 2 月 11 日

83 年 6 月 29 日

82 年 4 月 19 日

77 年 8 月 18 日

80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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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J '以及行政規章如「污水下水道發展方案 j 及「中央對省市政府補助

事項處理原則」等等 。 其中公告最早的為「下水道法 J '是在民國七十七

年十二月，最近的則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 公告的「台北市污水下水道使用

費徵收辦法 J '現將這些法規中與河川整治經費相關之規定條述如后:

(→ 「水污朵防治法」及其施行細則

「水污染防治法 j 第十一條規定，地方主管機關對於排放廢 ( 污 ) 水

於地面水體者，應依其排放之水質水量，徵收之水污染防治費，專供水污

染防治之用 。該法實施細則第十六條規定，依上述十一條所徵收之水污染

防治費，應、優先撥子下水道建設主管機關，運用於水污染嚴重地區公共下

水道之廢 ( 污 ) 水截流設施與污水處理廠之建設、管理及營運 。

ω 「下水追法」、台灣省與北高二市之「下水迫使用費徵收辨

法 j 、「台北衛生下水迫使用費徵收辦法 J

「下水道法」第七條規定，公共下水道由地方政府或鄉 ( 鎮、市 ) 公

所負責建設及管理;同法第八條規定，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新開發

社區、工業區之專用下水道，貝Ij由各該機關或機構負責建設、管理之 。 此

二條文了規定了公共與專用下水道之建設與管理費用應由何人負責 。 男依

該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用戶使用下水道，應繳納使用費，而使用費之計算

公式 ，則規定於台灣省及北高二市各自之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辦法之第五

條。在台北市收費辦法公告前，台北市之收費是依「台北衛生下水道使用

費徵收辦法」第五條之規定 。 上述四收費辦法之計算公式，詳列於表 3

中 。 由表可知一般用戶的費率不同，而在北高二市，後者是前者的兩倍 。

ω 「污水下水道發展方索 j 、「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處理要點 j 、

及「中央對省市補助事項處理原則」

在民國七十七年版之「污水下水道發展方案 j 及「污水下水道建設計

畫處理要點」中 ，均規定中央對下水道建設補助原則為省百分之四十、台

6 



開源節流水到渠成

表 3 台北市、台灣省及高雄市下水道使用費徵收辦法摘要表

台北衛生下|第五條 衛生下水道使用雙聖賢率，截流地區用戶每立方公尺為新台幣 5 角，直接

水道使用費| 接管地區用戶每立方公尺為新台幣 1 元 5 角 。

收費辦法

血
悼
卅

五第水
用
法

污
使
辦

市
道
收

北
水
餃

台
下
費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計算公式如左 .

一 、 一般用戶

台灣省污水|第五條

下水道使用

費徵收辦法

平均單位水量使丹l費 ( 元/立立公尺 )

年總營運成本 ( 元 )

年平均總處理污水量 ( 立方公尺 )

二 、事業用戶:

按一般用戶使用費二倍計收 。

前項使用費率由管理機關依公式計算，報經本府核准後公告之 。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計算公式如左:

一 、 一般用戶

平均單位水量使用費率

年總營運成本
一 ×分搶比例
年平均總處理污水量

二 、專業用戶 ;

平均單位水量使用費率

年總營達成本
×分擔比例

專業用戶年平均總處理水量

前項發率由下水道機關依公式計算報請該省或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

後公告之 。 調整時亦悶 。

污水下水道使用費計算公式如左:

一 、 一般用戶

平均單位水量使用壁壘 ( 元/立芳公尺 )

年總管速成本 ( 元 )

年平均總處理污水量 ( 立育公尺 )

二 、事業用戶:

按一般用戶使用費二倍計收 。

前項使用費率由管理機關依公式計算，報經本府核准後公告之，其

洞里車時亦悶 。

資源來源:淡水河污水下水道管運管理接管作業規創報告書，民國 83 年 。

條五第水
用
法

)
何
使
辦

市
道
費

雄
水
收

高
下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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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與高雄兩市則為自籌 。 不過在民國八十一年新版的「污水下水道發展方

案」中，員IJ規定依「中央對省市補助事項處理原則J J 之規定，對台灣省及

高雄市之下水道建設經費補助二分之一 ，而對台北市則不於補助 。 同時依

該年版方案前半部類似前言之說明部份「現況檢討及解快對策 J '又建議

因下水道建設經費龐大，中央之補助比例應提高為對台灣省及高雄市各補

助百分之七十，台北市補助百分之卅，用以解快地方政府因自有財源措

掘，所產生之無法推動下水道建設之困境 。

前二行政規章亦對省政府補助市政府之下水道建設經費作了原則之規

定:例如在發展方案中規定，台灣省政府在不影響國宅基金財務收支之原

則下，可提撥部份省土地增值稅稅收作為補助經費之來源;在作業處理要

點中，則規定省政府補助地方之比例百分之四十 。

在下水道之營運管理維護之經費來源方面，上二行政規章亦作了規

定:亦即此一費用以使用者負擔為原則，並由各污水下水道機構建立收費

制度;同時發展方案亦規定對下水道系統營運初期維護費不足之部份，得

由各該主管機關編列預算補助 。

污水下水道發展方案亦規定，台灣省建設金貸款項目應包括污水下水

道，同時對縣 ( 市 ) 申貸污水下水道建設應優先辦理 。

個) r 專用下水這建設費徵收辦法 J

針對「下水道法 j 第八條所規定之非公共下水道之專用下水道，其建

設費之計算公式則由「專用下水道建設費徵收辦法」規定 ，且依專用下水

道為分流式或合流式而有所不同 。

根據上述對相關法規之說明，可見除「水污染防治法 J 及其實施細則

對一般性質之水污染防治費作過說明之外，其他相關法規之重點，均集中

在河川整治工作中之下水道建設與營運管理費用之籌集 。 事實上連「水污

染防治法」所規定之水污染防治費，其運用也經實施細則規定，應優先撥

8 



開源節流 水到渠成

用於下水道之建設與當運管理上 ， 此一現象反映了污水下水道建設在河川

整治上之重要性 ， 以及下水道建設所需經費之龐大 。 這些法規的男一重

點 ， 在於中央與省政府對地方建設下水道經費補助之規定上 ， 反映了地方

財源困難之事實 ， 亦即地方政府實無法憑一己乏力來完成下水道之建設 。

二、經費不是籌建困難

(→吞級政府對下水迫建設所編列之預算嚴重不足，中央對地方經費

補助比例不合實際需求

如前所述 ， 河川整治之工作包括下水道系統之建設、河川防洪之治

理、水污染之治理、水污染之整治與垃圾之處理等 ， 也包括污水排放之許

可、監測、稽查與宣導等有關作業 ， 不過在這些項目中 ， 經費需求占最大

比例的 ， 還是下水道系統之建設與其營運管理 。 在下水道建設經費上 ， 目

前最大的問題在於各級政府編列之經費嚴重不足，以民國七十七年度到八

十一年度污水下水道所需投資之 464 億元為例 ， 其實際投資僅 248 億元 ，

占預計投資額之 53% 。 而在此實際投資額中 ， 除台北市之自籌比例較佳

為 86 % 之外 ， 台灣省及高雄市之自籌比例均只有 3 1 % 及 30% ( 見表

4 )。 這些數字的背後顯現出兩個問題 : 一是「污水下水道發展方案 J 或

「污水下水道建設計畫作業處理要點」中所規定的中央對地方下水道建設

比例 ， 並不合實際之需要 ; 其次是由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均缺乏經費從事

下水道建設 ， 這可能是因為下水道建設不具經濟生產性，因此在編列預算

時 ， 各級政府都未將其優先考慮 O 總而言之 ， 如此情形造成我國下水道之

普及率只達全國人口之 3% ' 較相同所得的其他國家之平均水準相差太多

( 見表 5 )。 例如在平均國民所得不及我國一半之亞洲其他三小龍 ， 其下

水道普及率最低已達 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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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川清流研討會

表 4 河水下水道工程省市政府自籌款統計表，民國 77-81

年再 77 78 79 

總經費 自籌款 總經費 自籌款 總經費 自籌款 態經費

L口A 

1,479 979 2,109 泊的 1,837 478 
灣

(66.2 ) (27.7) (26.0 ) 
省

台

1,348 1,058 1,760 1,369 4,026 3，切2
j~ 

(78.5 ) (777) (870 ) 
市

高

228 228 切8 208 617 。 4
雄

( 1ω ) (4!1 ) ( 06) 
市

A 口

3,055 2,265 4,377 2,163 6,480 3,980.4 

計

金
18.4 。

(0 ) 
們

( ) 括號中數字表示當年度省市政府自籌款佔當年總經費百分比 。

資料來源:污水下水道發展方案，民國 81 年 o

10 

2,820 

3,633 

46 

6,499 

105 

80 81 

自籌款 總經費 自籌款

939 1,802 155 

(333 ) (8.6 ) 

3，ω3 2,250 2， 2切

(83.3 ) (835) 

46 321 30 

11∞j ( 100) 

4,018 6,373 2,435 

。 142 。
(0 ) (00 ) 

單位:百萬元

總經費

合計 補助 百分比

10,047 6,912 69 

13,017 1,805 14 

1,720 1,207.6 70 

24.784 9,722.6 40 

265.4 265.4 l∞ 



開源節流水到渠成

表 5 我國與其他國家地區之河水下水道普及率比較

國家別 美 英 法 日 韓 新 香 4馬 LI3 A 

加
來 灣

西 地

或地區 國 國 國 本 國 坡 港 亞 區

統計年度 1979 1976 1975 1985 1986 1980 1980 1980 199 1 

普及率% 72 97 65 36 25 80 30 15 3 

平均每人
國民所得 9605 3639 5734 13,055 2,443 4,200 4.00。 1,316 8,000 
( 美金 )

資料來源:污水下水道發展方案 ， 民國 8 1 年 。

L二)下水追管理維護費入不敷出

污水下水道之營運管理維護是男一個問題 。 按理說下水道使用費之計

算公式是依自給自足之原則制定 ， 因此徵收來之使用費應符所需 。 惟因使

用費之徵收對象依法應為已完成接管作業之用戶 ， 因此當下水道之普及率

及用戶接管率均低時 ， 徵收束之使用費便無法滿足下水道系統營運與管理

開支需要 。 以台北市為例 ， 其於民國八十三年之下水道普及率為日4 % ' 
為全國最高區 ， 按照「台北衛生下水道使用費收費辦法 j 第五條規定之費

卒 ，即接管用戶每立方公尺廢水收費新台幣 1.5元，其於民國七十六年到

八十二年所收之下水道使用費 ， 僅占各年營運管理費之 19.1 %到 57.3%

( 見表 6 )。 事實上若依污染防治法之規定 ，地方主管機關可對未接管用

戶徵收水污染防治費 ， 充作污水下水道系統之營運管理費 ， 惟此一收費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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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尚在草案階段而未完成，因此尚無法應用，好在依據「污水下水道發展

方案」之規定，在下水道營運初期，營運管理費不足部份可由主管機關編

列預算來補助 。

表 6 台北市歷年污水下水道用戶使用費收入及營運管理費支出一覽表

年 營運管理費支出 下水道接管用戶 使用費收人伯營運
備

度 (兀 ) 使用費收人(兀 ) 支出之比例 ( % ) 

76 89,701 ,941 17,130,089 19.1 

77 94 ,979,974 22,910,055 24.1 

78 92,194,957 38,337,707 4l.6 

79 103,826,892 50,232,132 48 .4 

80 119,940,754 68,736,283 57.3 

81 158,058,254 72,297,661 45.7 

82 170,486,055 76,107,566 44.6 

說明:民國 76 年至民國 82 年，營運管理費支出及下水道使用收人為年度結算值 。

資料來源:淡水河系污水下水道管道管理接管作業規劃報告書 ，民國 8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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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三j用戶接管作業工程施工與收費，並無完整法源、可茲引用

另一與污水下水道有關的經費問題是下水道可使用地區之家庭接管工

程費之分攤問題 。 按理來說，實施家庭接管是污水下水道系統建設最為關

鍵之工作 。 其成功與否關係到整個下水道系統功能之成敗，同時由政府統

一為各家戶規劃與施工，並於工程完成後向家庭用戶收取費用， 亦是最為

有致率之作法，並能早日提升污水蒐集之普及率。 唯與下水道建設費及營

運管理費不同之處，是此一施工與收費作業並無完整之法源可茲引用 。 按

「下水道法施行細則」第十七條規定，下水道可使用之地區，其用戶應自

公告開始使用之日起六個月內與下水道完成聯接使用 。 但若依台北市與高

雄市立「下水道使用管理規則 J '用戶排水設備之設置僅係由用戶向管理

機關 ( 構 ) 申請核准之，似乎又給予用戶配合與否之自由裁決空間，而缺

乏強制之力量 。 為解抉此一問題，近來又有主張此一家庭接管作業費用由

政府來負擔，但經費來源與法源依據又是問題 。

(吋河川整治經費在政府與氏眾分擔上缺乏彈性

承接上述問題的是，在整個河川整治作業中，政府與民眾在經費分攤

上的責任分際 。 顯然目前作法是依據兩個原則，其一是依照「污染者付

費」與「受益者付費」之原則，政府可向民眾徵收諸如水污染防治費或下

水道使用費，同時家庭接管之費用亦由用戶來負擔;其二是有關工程之建

設費由於過於龐大，故完全由政府預算來支應，而工程完工後之維護管理

開支則由民眾負擔 。 此二原則固然合理，其應用上也易於劃分與說明，但

在實際作業上，是否也須考慮個案與例外之情況 。 即以上述家庭接管作業

為例，為求提高民眾配合憲願，以求順利達成接管之目標，政府在考慮財

源狀況下，可否對此原屬「污染者 J 或「受益者」應付之工程費用，也提

供補助或子以低利貸款，還是此一情況也應屬例外，須有嚴格資格之限

制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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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五j河川整治經費預算、編製不夠精確，造成浪費與時間耽誤

最後一個與經費有關 ，但卻與河川整治法規鮮少關聯的問題 ， 是河川

整治經費預算之編製 O 亦即如何能精確地編制所需經費預算 ，而不致於產

生預算變更與經費追加，因而造成時間耽擱與經費浪費的情形 。 以北部淡

水河系污染整治計畫中之省市共同放流設施第一期工程預算為例，原先 5

項工程預算估計為 49 億 9 千 6 百餘萬元，但完成設計後之 6 項工程預算

則增為 108 億、 3 千 7 百餘萬元，成長 116.9% ( 見表 7 )。 若在實際施工

時又發生一些「不可抗拒」因素，而必須將預算再于變更與追加，員IJ預估

與最後完工經費差距之大將更為驚人。這在原先河川整治工程經費即屬龐

大 ，而目前政府預算赤字叉居高不下之情況下 ，實屬一不得不正視且有待

解決之問題。

表 7 淡木河系污染防治計畫先期工程中省市共同;歐流設施第-期工程預算變動表 單位:元

工程名稱 省方原估預算 設計完成後預算 預算增減金額 胞工主辦單位 備 註

辦于頭抽水站 975， 1 80，α)() 1 ，434 ，340，α沁 ( +) 459、 160，α)() 台北市衛工處

龍形隧道 393，010，ω。 419， 780，叫沁 ( + I 訝，770，。∞ 台北市衛工處

陸上放流管 654 ， 140，α)() 1 ，342，492，0∞ ( + I 688.352 ∞o 台北市衛工處

海洋放流管 1 ，796，0鉤，∞。 2，601 ，870，0∞ ( + ) 約5，790，∞。 台北市衛工處
原預估會海洋放流

抽水站

人里污水處理廠 1 ， 1 78，020，ω。 4 ，638，。∞'。ω ( + ) 3，459，980，∞。 台灣省住都局

海洋放流管抽水站 4∞，7ω'。∞ (+) 4∞，760，ω。 台灣省住都局

A 口 計 4 ，996，430，∞o 10，837，242 ，ω。 ( + ) 5， 840，812，∞o 台灣省住都局

資料來源 : 台北市污水下水道建設 20 年回顱 ，民國 84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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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行公債開源節流

根據上節所述，目前河川整治經費上的問題可大致歸納成三方面: 一

是整個經費上的不足，不論是由政府編列預算支應的下水道硬體建設，還

是應由民眾支付的下水道營運與管理等軟體費用均憊不足 o 其次是總體經

費之分攤問題，這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各應負擔之比例，也包括政府與民

眾各應負擔之比例 。 第三則是河川整治經費之編製及使用，是否有效而無

浪費的情形，特別是在工程建設方面，這與經費的「節流 j 有關 。

的中央對地方下水道建設之補助比例應于提高，以舒解地方因自有

財源桔持而無法椎動下水這建設之困境 。

目前依據各種法規之規定，中央對台灣省與高雄市補助之比例是百分

之五十，而對台北市則不子補助 。 但衡量實際之需要，對前二者之補助比

例宜提高為百分之七十，台北市為百分之卅 。

ω中央用於河川整治之經費來源應于揍大，以充實總體可資運用之

財源、 D

目前中央對污水下水道之補助來自每年編列之預算，但考量當前全民

健保及國防建軍等施政項目早已對國家整體資源構成龐大壓力，而各施政

項目彼此之間在經費之需求上又有互相排擠之情形下，未來政府可用於包

括下水道建設等河川整治之經費，勢將不可能大幅增加，因此為求能按原

預定目標完成全國河川之整治，中央用於河川整治之經費來源應予擴大 。

除了上述在將來立法完成之後可予徵收之水污染防治費之外，

如下之作法:

(1 )發行污水下水道建設公債，所得之資金全數用來從事污水下水道建

設，而不移作他用 。 此一作法在國外多常採用，因其為一較穩定與

可靠之財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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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全國依「污染者什費 J 或「受益者付費」原則所徵得立污染有關

防治費用，如空氣污染防治費、水污染防治費等，統一運用於應優

先進行之污染防治上 O 換言之，各種來源立污染防治費，均可彈性

地運用於河川整治有關之項目 上 。 這是由於各種污染對人類危害之

程度不一 ，徵收難易與可得的金額也不相同， 若堅持「專款專用」

原則，貝IJ經費運用便不能達到最大之效率 。

L三J各地方政府亦應編列定額預算，以配合中央補助之經費從事河川

整治相關工作 O

河川整治經費中絕大部份雖由中央與省政府來支持，但地方政府預算

經費的配合仍為不可或缺 。 理論上來說，地方政府配合款的實際數額，受

到客觀上其本身財政收λ之多寡、當地河川污染之嚴重性、以及主觀上各

地方主政者對河川整治工作重視程度等之影響 ， 因此若比較各縣市政府用

於河川整泊之經費，並不能反映各縣市對此工作重視之程度 。 不過根據經

驗，河川整治工作如污水下水道之建設由於並不具經濟上之生產性，加上

也不易額現出施政之積極成果，因此被各縣市重視的不多 。 為彌補此一缺

陷，建議各地方政府或可每年編列定額芝預算來從事河川整治之工作 O

同氏眾負擔整治經費的部份仍應依據「污帶者付費 j 與「受益者付

費」之原則辦理 D

上述原則在實務上亦可有例外情形，不過其由政府補助負擔之比例，

應視政府之財政狀況而定，同時合於例外情形立條件，也應該具體予以限

制，以免違反民眾負擔上之公平性及經濟上對放率之要求 。 例如前述針對

家戶接管作業改由政府負擔之建議，似乎不應包括新社區之用戶;此外用

戶之所得水準也應列入限制條件之一 。 除此之外，政府亦應擴大宣導河川

整治之重要性，讓民眾有高度出資的芳、願來參與河川整治工作 。

L五j河川整治經費預算之綿製庭、力求精確， I 不可抗拒」或「事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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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知 J 之變史與追加因素應盡量減少 O

為求達到此一 「節流」之要求 ， 政府似可強化其對預算編製及執行之

考核作業能力及相關獎懲措施 。 在河川整治工作方面，由於其工程費用特

別龐大 ， 為達成上述目標 ， 政府應可設立專責機構來擔任經費編製考核工

作 ， 而新加坡建設國民住宅之作法就值得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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